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及所屬學校辦理性平教育入班宣導流程 

111 年 7 月 11 日臺南市政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第 6屆第 6次會議通過 

壹、辦理依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學校辦理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預防教

學注意要點第三點第一項第二款第四目。 

貳、辦理流程： 

 

 
 

  
 
 

輔諮中心辦理

種子教師培訓 

一、辦理時間：預定於每年 1、6月辦理 

二、對象：各校輔導室代表 1-2 名 

三、內容： 

(一)說明教材、學習單使用方式 

(二)提升教師教學知能及因應技巧 

種子教師應於友善校園週前，完成向各

班導師說明入班宣導執行方式及應注意

事項 

各校種子教師 

返校宣講 

各班導師入班宣導 

(宣導後檢視有無需關

懷個案) 

一、配合友善校園週(開學第一週，每年

3月及 9月)，運用教育局提供之教

材對班級學生進行宣導 

二、學生於課後填寫學習單，完成後由

各班導師檢視班級學生填寫狀況，

如有疑似事件應立即通知通報權責

單位(學務處)進行通報作業 

三、完成入班宣導後，向輔導室登記實

施完成 

輔導室確認 

各班實施完成 

有需關懷個案者 

通報權責單位 

進行校安及 

社政通報 

一、針對各班導師通知疑似性別事件，

依相關規定辦理校安及社政通報 

二、倘為性平法規定之校園性別事件，

應於知悉疑似事件後 24小時內完成

通報(性平法第 21 條第 1項)，且學

校處理校園性別事件，應將事件交

由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

不得另設調查機制 (性平法第 21 條

第 3項) 

學務處案件處理 

輔導室個案輔導 

一、校園性別事件依性平法規定，由學

校性平會調查處理及輔導追蹤 

二、非屬校園性別事件則配合社會局提

供學生所需協助及輔導措施 

 

 

 

 

無 




